
常見報銷發票種類 

二聯式統一發票：應檢送收執聯。 
 
三聯式統一發票：應檢送收執聯(第三聯），
如有扣抵聯(第二聯)得一併附上。扣抵聯均不
得以任何理由（如收執聯遺失等）單獨報支。 

 
收銀機(或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應檢送收執
聯。 

 
紙本電子發票：應檢送證明聯。 

 



取具統一發票應注意事項 

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 

（一）營業人之名稱、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 

      編號。(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二）採購名稱及數量。(應註明廠牌或規格) 

（三）單價及總價。 

（四）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五）買受機關名稱。(國立屏東大學) 

 



取具統一發票應注意事項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
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前項第二、三款如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者，得
免逐項註記。 

 



統一發票格式 

買受機關名稱 

數量、單價以其
他相關清單佐證
者，得免逐項註
記。 

統一發票
專用章 



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 

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應輸入學
校統一編號(91004005)，若未輸入統一編號，
應請營業人加註買受機關名稱(國立屏東大學)
或統一編號後，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若統一發票僅列日期、貨品代號、數量、金額
者，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並簽名；如其
他相關憑證已記載採購事項及貨品名稱者，得
免加註。 

 



收銀機發票 

統一發票僅
列日期、貨
品代號、數
量、金額者，
應由經手人
加註貨品名
稱，並簽名 

國立屏東大學 

若未輸入統一編
號，應請營業人
加註買受機關名
稱或統一編號後，
加蓋統一發票專
用章。 



店章內未有上述
內容者，應通知
補填。 

取具收據應注意事項-商店 

取得商店收據應記明下列事項： 

店名、地址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並加蓋店章
及負責人印章)。 

買受人之抬頭(國立屏東大學)。 

開立收據之日期。 

摘要（品名）、數量。 

單價及總價（金額）。 

合計之中文大寫數。 

無統一編號之單據
請黏貼4‰印花稅及
寫明負責人身分證
字號、地址、印章。 



收據、發票 
 
收據或發票之總數應用大寫數字書寫，但採用
機器作業或國外憑證無法用大寫數字表示者，
不在此限。 

收據或發票之總數書寫錯誤，應由原出具者劃
線註銷更正，並於更正處簽名證明。 

但統一發票書寫錯誤者，應依統一發票使用辦
法規定 另行開立。 

 



收據、發票 
 
收據或發票之阿拉伯數字與中文大寫數不符者，
應退還承辦人交廠商補正。無法補正者，以中
文大寫金額為準。 

實付金額不得超過收據或發票合計之中文大寫
數。 

實付數如小於收據或發票合計之中文大寫數時，
應將實付金額列註於備註欄內，註明「實付--
--元」字樣，並由經手人簽名或蓋章。 

 



無統一編號店章-貼印花 

哪裡有
問題﹖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地址、印章 



無統一編號店章-貼印花 

哪裡有問題﹖ 



紙本電子發票 

電子發票證明聯若未載營業人名稱，仍請業務
單位於洽取發票時，請廠商於電子發票證明聯
上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或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以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列印營業人基本資料等
方式補正營業人名稱資料。(103.1.29)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公示資料查詢
(http://www.etax.nat.gov.tw/etwmain) 

電子發票1.pdf
http://www.etax.nat.gov.tw/etwmain


紙本電子發票 

各機關（構）員工以紙本電子發票(感熱紙)報
支經費時，請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等註
記發票字軌，俾利模糊時查考之用，另有關以
紙本電子發票報支應影印之規定免再適用。
(103.2.18)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電子發票2.pdf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於發票或申請
動支經費文件
等註記發票字
軌，俾利模糊
時查考之用 


